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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開會辭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

議。 

  

   
2. 主席提醒各委員於有需要時填寫「使用區議會撥款推行活動／計劃 - 
利益申報表格」，並於討論有關撥款申請時向他示意及於適當時候避席。 

  

   
第 1項：通過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紀錄   
3. 主席表示，秘書處於是次會議前未有收到任何修訂建議，並請一位委

員提議，一位委員和議，通過是次會議記錄。 
  

   
4. 經李碧儀議員動議，李均頤議員和議，通過第十四次會議記錄。   
   
報告事項   
第 2項：灣仔區議會屬下撥款及常務委員會行動清單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17/2018號文件） 

  

5. 主席表示，是次會議有 7 份區議會撥款活動評核報告，供各委員審閱。   
   
6. 委員會備悉文件。   
   
第 3項：2018/19年度灣仔區議會撥款使用情況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18/2018號文件） 

  

7. 秘書表示，截至是次會議前，委員會已審批的 2018/19 年度總撥款額

為 10,441,263 元。 
  

   
8. 委員會備悉文件。   
   
討論事項   
第 4項：修訂《灣仔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19/2018號文件） 

  

9. 秘書簡介《灣仔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下稱” 《準則》)條文及表

格 IV 的修訂建議。根據《準則》，獲資助舉辦「社區參與計劃」的機

構申請發還付給義工的膳食及茶點支出時，必須提交相關單據證明，實

報實銷。有個別區議會於二○一七年向民政事務總署反映有關義工膳食

及茶點支出發還程序的意見。總署在檢視十八區的安排及徵詢廉政專員

公署及律政司的意見後，修訂相關的會計程序。 

  

   
10. 根據修訂的會計程序，獲資助機構如須申請發還付給義工的膳食及

茶點的開支，可選擇遞交單據或「付給義工款項的記錄表」。兩份附錄

分別臚列《準則》的條文及表格 IV 的修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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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11. 委員會一致通過修訂《灣仔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的相關條文及表

格 IV 
  

   
[楊雪盈議員於二時四十五分出席會議；吳錦津議員於二時五十分出席會
議。] 

  

   
第 5項：2018/19年度區議會撥款分配方法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40/2018號文件） 

  

12. 秘書表示，民政事務總署 (下稱 ”總署 ”)已通知灣仔區議會於 
2018/19 年度獲得的撥款為 1,664.8 萬元，連同可超額承擔 20%的數額，

即本財政年度灣仔區議會可批的總額為 1,997.76 萬元。經 2018 年 3 月

31 日結算後，確認滾存項目的所需撥款較預期少約 91 萬元，而有關未

定用途的款項在文件附頁二暫時顯示為撥歸中央預留，並請委員審批附

頁一的滾存項目名單及就未定用途的款項發表意見。秘書處將整理委員

會的討論結果，並呈交予 5 月 8 日舉行的第十六次區議會會議審批。 

  

   
13. 委員有以下意見∕提問：    

(i) 李碧儀議員表示，較早前由於財政狀況緊拙而下調了分區委員會

的預留撥款，現建議上調有關預留撥款，以便他們籌辦更好及更

有深度的活動，另建議增撥資源予 2018 年灣仔節閉幕禮。 

  

(ii) 周潔冰博士同意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調整委員會及分區委員

會的預留撥款。她續指出，柏景臺是區內一個大型屋苑，擁有

很多座數，但現時只可申請 2,500 元舉辦活動，有感不合時宜。

因此，委員建議增加業主立案法團∕互助委員會每年最多可申

請的撥款額。 

  

(iii) 楊雪盈議員表示，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的預留撥款較早前因

緊拙的財政狀況而被下調，地區活動與文化之間應該有更多扣

連，而很多文化團體亦需要幫助，所以希望可以將有關預留撥

款調整至原來的款額。此外，就業主立案法團遞交的撥款申

請，雖然有顯示活動參加人數，但未必知道屋苑的業戶數目，

如果他們能夠提供有關資料供參考，有助委員會審批撥款申

請。 

  

(iv)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主席伍婉婷議員表示，一向不主張縮減

委員會的經費，但由於現時撥予灣仔節舉辦活動的經費與 4
年前相若，而這類型半官方活動又需要不同類型的宣傳推廣途

徑以吸引年輕人參與，同時籌備灣仔節特刊作為四年一度的風

物誌，均須一定的經費，所以希望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就灣仔

節的撥款作出適當的調整。此外，她同意檢視業主立案法團∕

互助委員會每年可申請的撥款額，但表示應設立劃一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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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並建議請大廈管理聯絡小組就區內大廈組成提供意見。另外，

她感謝委員對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的關注，並表示舉辦文化

及康體活動的成本不斷上升，尤其是籌備精緻的文化項目方

面，因此認為如果在回應了灣仔節、分區委員會及地區團體的

需要後，仍有剩餘資源的情況下，才調整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

會的預留撥款。 
(v) 有委員指出，撥款「用得其所」是有必要的，並贊成將撥款用

於民政處屬下分區委員會及地區團體，以舉辦有意義的活動。

此外，灣仔節閉幕禮將於本年年尾舉行，結合活力、愛及多元

文化的元素，有助團結本區居民，讓他們有機會認識灣仔區，

所以有需要增加有關撥款。另有委員表示希望大廈管理聯絡小

組可提供大廈或戶數比例等資料供參考，再考慮適當地調整有

關撥款。 

  

   
14. 主席總結，委員會通過上調民政事務處屬下各分區委員會及其他地

區團體的預留撥款至 2017/18 年度的水平，並詢問委員是否同意增撥 42
萬元予灣仔節 2018。 

  

   
15. 楊雪盈議員對此表示沒有意見。   
   
16. 副主席表示，假設灣仔節 2018 所須經費大約 300 萬元，香港賽馬

會將提供 100 萬元的資助，扣除已預留的區議會撥款約 73 萬元後，如

再增撥 42 萬元予灣仔節 2018，就只需籌募 85 萬元，籌款的壓力會因

而減少。 

  

   
17.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補充，如果灣仔節 2018 的預留撥款上調 42 萬元，

總預算就會上調至約 340 萬元，不論宣傳工作或是出版特刊方面都可以

做得更好。 

  

   
18. 秘書補充，上調民政事務處屬下各分區委員會及其他地區團體的預

留撥款至 2017/18 年度的水平，及增撥 42 萬元予灣仔節 2018 後，有關

項目的預留撥款將調整至以下數額： 

  

     
 1. 直屬區議會 預留撥款    
 (d) 灣仔節 2018 115.76 萬元    
      
 7. 民政事務處有關的委員會     
 (a) 灣仔區防火委員會 25 萬元    
 (b) 灣仔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25 萬元    
 (c) 灣仔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20 萬元    

FGAC/第十四次會議記錄 四 



  負責人 

 (d) 灣仔東分區委員會 15 萬元    
 (e) 灣仔南分區委員會 15 萬元    
 (f) 灣仔西分區委員會 15 萬元    
      
 8. 地區團體     
 (f) 其他團體 100 萬元    
   
19. 委員會同意就 2018/19 年度撥款分配方法作出上述修訂，並將有關文

件呈交予 2018 年 5 月 8 日舉行的第十六次區議會會議審批。 
  

   
20. 主席表示，向來業主立案法團∕互助委員會申請灣仔區議會撥款以

舉辦活動的金額都只有 2,500 元，但有時候有些活動會由四個業主立案

法團∕互助委員會合辦，最高的申請總額為 10,000 元。但是不同區分

的大廈分布有所不同，現在亦是適當時候就此作出檢討。 

  

   
21. 副主席表示，以往灣仔區內單幢式大廈較多，但隨著時代變遷，現

時逐漸有大型屋苑，建議參考其他區議會的做法，並請秘書處作補充。 
  

   
22. 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補充，秘書處曾向港島區其他 3 區區議會查

詢有關向審批業主立案法團遞交的區議會撥款申請安排，中西區區議會

並沒有資助業主立案法團舉辦旅行性質活動，而南區區議會及東區區議

會則只會資助業主立案法團舉辦一天遊活動的交通費用。 

  

   
23. 委員就此有以下意見∕提問：   

(i) 有委員贊成重新檢視有關撥款安排，並建議以單位數目釐訂撥款

金額。 
   

(ii) 周潔冰博士表示百物騰貴，租用大型旅遊巴士亦需數千元，而以

包團形式舉辦的旅行團，每位參加者費用約為二百多元，因此建

議上調業主立案法團∕互助委員會最多可申請的撥款金額至

3,000 元。此外，維園區的大廈單位數目最多為 500 戶，因此建

議以每 100 戶為單位作為審批撥款準則。同時，她表示業主立案

法團∕互助委員會在東區區議會得到的資助較高，亦沒有限制∕

指定活動性質，但現時可向灣仔區議會申請的撥款金額則只有

2,500 元，資助金額相對較少及缺乏彈性。 

   

    
24. 主席建議保留業主立案法團∕互助委員會合辦活動的最高申請總

額為 10,000 元，並請委員考慮此建議及發表意見。 
  

   
25. 委員就此有以下意見∕提問：   

(iii) 有委員同意現行做法，認為如果將來改以單位數目釐訂撥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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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會因大廈的單位數目不同，而較難決定合辦業主立案法團∕

互助委員會的數目及最高可申請的撥款總額 
(iv) 副主席表示，可以每個業主立案法團∕互助委員會為單位批准撥

款，當某大廈∕屋苑達到一定的單位數目，則可增加申請撥款金

額。 

  

(v) 伍婉婷議員同意保留業主立案法團∕互助委員會合辦活動的最

高申請總額為 10,000 元，與現時其他團體的申請上限相同。 
  

(vi) 周潔冰博士表示，新增的兩個選區都有大型屋苑，但每個屋苑都

只有一個業主立案法團，而他們現時只可於每個財政年度向區議

會申請 2,500 元，所以建議屋苑按新條款申請區議會撥款。 

  

   
26. 主席初步總結，委員會一致通過將業主立案法團∕互助委員會最多

可申請的撥款金額上調至 3,000 元。 
  

   
27. 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補充，東區區議會資助業主立案法團舉辦活

動是以活動為單位，而最高資助額為 30,000 元，與其他團體的最高資

助上限相同。 

  

   
28. 委員續有以下意見∕提問：   

(i) 有委員表示，同意沿用現時灣仔區以 10,000 元為最高資助上限

及贊成適時調整業主立案法團∕互助委員會最多可申請的撥

款金額至 3,000 元。 

  

(ii) 副主席表示，同意維持現時 10,000 元為最高資助上限，但可考

慮因應大廈戶數的多寡而調整最高申請金額。 
  

(iii) 周潔冰博士表示，在提供有效證明的情況下，可考慮調整較多戶

數的屋苑的申請限額至 10,000 元。 
  

(iv) 有委員表示建議將現時最多可由四個業主立案法團∕互助委員

會合辦活動改為三個，而最高的申請總額則調整至 9,000 元，而

超過 350 個單位的屋苑則可申請最高 10,000 元舉辦社區活動，。 

  

(v) 鍾嘉敏議員建議以戶數為單位會比較容易理解，並表示可先請大

廈管理聯絡小組就區內大廈的單位數目提供參考資料，再作決

定。同時，她表示其他團體的預留撥款有可能因上述修訂而不足

夠供委員會審批所有撥款申請，將來有需要就此作出檢討。 

  

   
29. 主席總結，委員會一致通過超過 350 個單位的屋苑，可申請最高

10,000 元撥款舉辦社區活動。 
  

   
30. 就業主立案法團∕互助委員會的申請次數及活動性質，副主席表示，

只是上調申請金額至 3,000 元，而有關申請次數及活動性質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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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秘書總結，委員會經討論後，通過將業主立案法團∕互助委員會業

主立案法團∕互助委員會最多可申請的撥款金額上調至 3,000 元，單位

數目達 350 或以上的屋苑，則可申請最多 10,000 元，以舉辦社區活動；

而最高資助上限維持 10,000 元。 

  

   
[會後補註：灣仔區議會於第十六次會議已通過上述的撥款分配修訂建議。
此外，秘書處集結委員會的討論結果，並於 5月 21日以傳閱方式供委員參
閱及備悉，並於 2018年 5月 23日修訂了第五屆《灣仔區議會撥款使用準
則》，上載於灣仔區議會網頁，並備妥影印本於區議會秘書處及灣仔民政

處諮詢中心派發。] 

  

   
[鍾嘉敏議員於三時二十分出席會議。]   
   
第 5項：區議會撥款申請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15-16/2018；20-38/2017；及 41-50/2018
號文件） 

  

32. 主席提醒委員，在有需要時於會議上申報利益，並填寫《使用區議會

撥款推行活動/計劃利益申報表格》，及在適當時候避席。委員會考慮以上

申請文件後，結論如下－ 

  

   

文件編號 計劃名稱 申請機構 
申請款額

($) 

建議撥款額($)/ 

批准原因 

50/2018 2018 年灣仔節開幕禮－

活力 ·愛＠灣仔海陸空

大匯演 

2018 年灣仔節開幕活

動工作委員會 
110,000 110,000 /有關申請

符合《灣仔區議會撥

款使用準則》 

〔請參閱下文第 32-35 段。〕 
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主辦或與團體合辦的活動計劃 

15/2018 灣仔區「友愛同行‧共

融社區」體驗活動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76,000 76,000 /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款

使用準則》 

〔經討論後，委員會支持給予下列豁免： 
1. 1：40 的義工與參加者人數比例； 
2. 第(F)(3)項有關活動期間派發禮物的對象及禮物開支的最高津貼額。〕 
〔楊雪盈議員對此項撥款申請表示無意見。〕 

 

33/2018 第十屆「灣仔戲味」音

樂劇匯演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

處  灣仔綜合兒童及

青少年服務中心 

99,858 99,858 /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款

使用準則》 

〔經討論後，委員會支持給予下列豁免： 
1. 1：40 的義工與參加者人數比例； 
2. 第(2.1)至(2.3)項有關紀念品(包括紀念狀和紀念旗)的單價上限及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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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申請的最高津貼額。〕 

〔楊雪盈議員對此項撥款申請表示無意見。〕 

47/2018 慶祝特區政府成立  21 
周年—2018 藝術歌曲

演唱會 

灣仔社區聯會 16,400 16,400 /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款

使用準則》 

〔備註：主席申報利益，表示為合辦機構(即康頤長者中心)的創辦人，並於

討論撥款申請時避席。〕 
〔副主席代為主持是項撥款申請的討論。〕 
〔經討論後，委員會支持給予第(f)項有關活動期間派發禮物對象的豁免。〕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主辦或與團體合辦的活動計劃 

42/2018 灣仔區網球代表隊訓練

計劃 2018 
灣仔區文娛康樂體育

會有限公司 
26,344 26,344/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款

使用準則》 

〔備註：副主席申報利益，表示為申請機構(即灣仔區文娛康樂體育會有限

公司)的執委，並於討論撥款申請時避席。〕 
 

43/2018  灣仔區籃球代表隊訓練

計劃 2018 
灣仔區文娛康樂體育

會有限公司 
50,104 50,104/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款

使用準則》 

〔備註：副主席申報利益，表示為申請機構(即灣仔區文娛康樂體育會有限

公司)的執委，並於討論撥款申請時避席。〕 
 

44/2018 灣仔區乒乓球代表隊訓

練計劃 2018 
灣仔區文娛康樂體育

會有限公司 
28,385.5 28,385.5/有關申請

符合《灣仔區議會撥

款使用準則》 

〔備註：副主席申報利益，表示為申請機構(即灣仔區文娛康樂體育會有限

公司)的執委，並於討論撥款申請時避席。〕 
 

45/2018 「食通灣仔」 - 最灣仔

飲 食 文 化 地 圖 
2018-2019 

聖雅各福群會 社區中

心服務 
95,997 95,997/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款

使用準則》 

〔經討論後，委員會支持給予第(B)(c)項有關活動期間派發禮物對象及每份

禮物的單價上限的豁免。〕 
〔楊雪盈議員對此項撥款申請表示無意見。〕 

 

46/2018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

一周年 大中華美麗校

園、兩岸四地學子才藝

表演晚會 

香港宋慶齡金鑰匙培

訓基金會有限公司 
59,455 59,455/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款

使用準則》 

〔經討論後，委員會支持給予第(5)項有關紀念品(包括紀念狀和紀念旗)的
最高津貼額的豁免。〕 
〔楊雪盈議員對此項撥款申請表示無意見。〕 

 

發展、規劃及交通委員會主辦或與團體合辦的活動計劃 
48/2018  2018 道路安全在灣仔 灣仔社區聯會 34,788 34,788/有關申請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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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填色比賽 合《灣仔區議會撥款

使用準則》 

〔經討論後，委員會支持給予下列豁免： 
1. 第 A(1)、A(2)及 A(4)項有關宣傳開支限額； 
2. 第(B)(9)項有關活動期間派發禮物對象； 
3. 第 C(1)至 C(9)項有關獎項開支的最高津貼額。〕 
〔楊雪盈議員表示反對此項撥款申請。〕 

 

49/2018  灣仔區宣揚道路交通安

全街教活動 
灣仔社區聯會 67,100 67,100/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款

使用準則》 

〔經討論後，委員會支持給予第(1)及(2)項有關宣傳開支限額的豁免。〕 
〔楊雪盈議員表示反對此項撥款申請。〕 

 

有預留撥款的地區團體 

24/2018 活力繽紛嘉年華中秋晚

會 
灣仔區文娛康樂體育

會有限公司 
81,780 81,781/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款

使用準則》 

〔備註：副主席申報利益，表示為申請機構(即灣仔區文娛康樂體育會有限

公司)的執委，並於討論撥款申請時避席。〕 
〔楊雪盈議員對此項撥款申請表示無意見。〕 

 

38/2018 2018 年香港島傑出學生

選舉 
灣仔區校長聯會 49,771.25 49,771.25/有關申請

符合《灣仔區議會撥

款使用準則》 

〔經討論後，委員會支持給予下列豁免： 
1. 第(12)項有關獎品開支的最高津貼額； 
2. 第(13)項有關獎項(包括獎狀及嘉許狀)開支的最高津貼額。〕 

 

其他地區團體 

16/2018 慶祝香港回歸二十一週

年文藝匯演 
灣仔區文娛康樂體育

會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款

使用準則》 

〔備註：副主席申報利益，表示為申請機構(即灣仔區文娛康樂體育會有限

公司)的執委，並於討論撥款申請時避席。〕 
 

20/2018 慶祝回歸 21 週年 - 勁
歌熱舞今晚夜 

灣仔社區聯會 10,000 10,000 /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款

使用準則》 

〔經討論後，委員會支持給予第(E)項有關活動期間派發禮物對象的豁免。〕  

21/2018 敬老聯歡午宴 佛教張妙願長者鄰舍

中心 
10,000 10,000 /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款

使用準則》 

22/2018 灣仔區青少年足球友誼

賽 
灣仔體育總會有限公

司 
9,994 9,994/有關申請符合

《灣仔區議會撥款

使用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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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備註：伍婉婷議員及李碧儀議員申報利益，表示為申請機構(即灣仔體育

總會有限公司)的副主席，並於討論撥款申請時避席。〕 
 

23/2018 耆年生活多姿彩 佛教張妙願長者鄰舍

中心 
10,000 10,000 /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款

使用準則》 

25/2018 慶祝母親節下午茶聚 華革文康體藝促進會 10,000 10,000 /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款

使用準則》 

〔楊雪盈議員對此項撥款申請表示無意見。〕  

26/2018 慶祝雙親節  街坊顯孝

心 
灣仔區街坊福利會 10,000 10,000 /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款

使用準則》 
 

〔備註：伍婉婷議員及李碧儀議員申報利益，表示為申請機構(即灣仔區街

坊福利會)的理事，並於討論撥款申請時避席。〕 
 

27/2018 彩雲敬老會知音 彩雲軒 10,000 10,000 /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款

使用準則》 

28/2018 2018 年經典金曲頌耆英

LIVE 演唱會 
薈萃社 9,975 9,975 /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款

使用準則》 

29/2018 「灣仔區 -動靜綜合康

健法」活動 
灣仔區大廈業主聯合

總會 
10,000 10,000 /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款

使用準則》 

〔經討論後，委員會支持給予第(12)項有關活動期間派發禮物對象的豁免。〕  
30/2018 青少年夏令盃足球比賽

2018 
銅鑼灣街坊福利促進

會 
10,000 10,000 /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款

使用準則》 

〔經討論後，委員會支持給予第(b)及(c)項有關獎項(包括獎狀及嘉許狀)開
支最高津貼額的豁免。〕 

 

31/2018 萬眾同心慶回歸綜藝晚

會 2018 
香港灣仔 FANS 演藝

協會 
5,640 5.640/有關申請符合

《灣仔區議會撥款

使用準則》 

〔經討論後，委員會支持給予第(g)項有關活動期間派發禮物對象的豁免。〕  

32/2018 萬眾一心慶回歸 佛教張妙願長者鄰舍

中心 
10,000 10,000 /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款

使用準則》 

34/2018 經典金曲頌親恩 華革粵劇團 10,000 10,000 /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款

使用準則》 

〔經討論後，委員會支持給予第(g)項有關活動期間派發禮物對象的豁免。〕  
35/2018 雙親節齊享自助午餐 聚賢薈有限公司 9,120 9,120/有關申請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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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灣仔區議會撥款

使用準則》 

36/2018 灣 仔 粵 劇 敬 老 大 會

(2018 年) 
華輝粵劇團(銅鑼灣分

會) 
10,000 10,000 /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款

使用準則》 

37/2018 港灣樂韻頌親恩 2018 港灣婦女會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款

使用準則》 
 

41/2018 溫情共慶雙親節 勵德賢毅社 9,120 9,120/有關申請符合

《灣仔區議會撥款

使用準則》 

 
  負責人 

(a) 2018年灣仔節開幕禮－活力·愛＠灣仔海陸空大匯演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14/2018號文件） 

  

33. 民政事務處曾海威先生向委員介紹文件。   

   

34. 委員就此撥款申請有以下意見∕提問：   

(i) 周潔冰博士詢問天后港鐵站側是指港鐵站哪個出口或是指銀幕

街附近公園。如果選址是公園，就可有康文署提供協助，否則較

難聚焦群眾。此外，她詢問會否設置攤位。 

  

(ii) 就開支項目 A(1)、(2)及(5)，楊雪盈議員詢問活動計劃是否會有一

個整體的視覺主題，然後利用有關視覺主題設計海報、Facebook 
Cover、請柬及信封，並認為有關設計費用應該以此原則應用；但

開支項目(1)及(2)則將設計及印刷費用合併申請，有感未能清晰顯

示相關費用。此外，她詢問開支項目(5)的管理 Facebook 的三萬元

費用是如何計算及所包括的內容。 

  

   

35. 民政事務處曾海威先生回應，現正與相關政府部門聯絡，將會於天后

港鐵站 A2 出口空地舉行表演，供市民欣賞。活動宣傳品方面，有關設計費

用已經包含在製作費內，另會先製作海報，而請柬及信封等會依照海報的

主題製作，達到一致性。此外，就管理 Facebook 方面，有關單位會於活動

舉行期間及活動後提供資料整理及上載、撰寫貼文及相片排版，定期更新

Facebook，並將有關連結提供團體，以擴大宣傳面。 

  

   

36. 經討論後，在楊雪盈議員反對的情況下，委員會通過此項撥款申請。   

   

第 6項：其他事項   

(a) 「全港青少年繪畫日 2018」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51/2018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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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秘書表示，秘書處較早前收到藝育菁英致函灣仔區議會申請於活動授

旗儀式的旗幟上印上灣仔區議會徽號。此授旗儀式的目的是展示全港 18 區

同心協力推動社群藝術，利用畫藝培育全港青少年的觀察力、想像力和創

意。請委員考慮是項申請。 

  

   

38. 副主席表示，此項活動 18 區都有參與，而灣仔區議會過往亦有支持及

參與此活動，並允許有關團體在活動授旗儀式的旗幟上印上灣仔區議會徽

號。 

  

   

39. 伍婉婷議員表示支持此項多年社群藝術推廣活動，而有關團體在青少

年藝術培訓方面都十分出色，但饒宗頤教授已逝世，所以請團體注意是否

恰當繼續使用饒教授的名義。 

  

   

40. 委員會一致通過批准團體於活動授旗儀式的旗幟上印上灣仔區議會徽

號。 
  

   

[會後補註：秘書處已於會議後通知團體委員會的決定。]   

   
(b) 檢討指定團體名單指引及遴選非政府機構擔任合作伙伴的良好做法

指引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52/2018號文件） 

  

41. 秘書簡介文件，指出審計署就提供區議會撥款以推行社區參與計劃進

行了衡工量值式審計工作。審計署審查了 4 個區議會在推行社區參與計劃

方面的做法。因應審計署的建議及經考慮各區的做法後，總署為區議會擬

備了文件中附錄一的「檢討指定團體名單指引」及附錄二的「遴選非政府

機構擔任合作伙伴的良好做法指引」，請委員考慮及討論上述指引，檢視

灣仔區議會在推行社區參與計劃方面的有關安排。 

  

   
42. 委員就此撥款申請有以下意見∕提問：   

(i) 楊雪盈議員詢問如果團體表現欠佳，是否可將有關團體從指定團

體名單中移除。 

  

(ii) 伍婉婷議員表示，文件中所指有 1 個區議會未符合規定，似乎與

本區議會的情況並不相同。在每個財政年度本區議會都會討論撥

款分配安排，而亦在不同場合開放邀請不同社區伙伴協作，例如：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社區建議及房屋事務委員會及藝術文化

活動專項撥款工作小組每年都會召開集思會，同時各位議員均可

提供區內團體名單及持份者供各委員會考慮。此外，就遴選合作

伙伴指引，她表示議會應研究是否可就附錄二所指的指定伙伴提

出修訂建議。  

  

(iii) 副主席表示，本區議會每年都有邀請地區團體合辦社區活動，而

所有撥款申請都須經過審核批准，議會亦曾接納與議員建議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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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團體進行互動交流，所以本區議會是歡迎有能力的地區團體申

請撥款，舉辦地區活動。 
(iv) 楊雪盈議員補充，雖然本區議會持開放態度，但並未有如其他區

議會般，邀請地區團體參與正式會議討論地區議題，如討論律敦

治醫院百年拱門時，團體「下環有落」希望表達意見，但未有相

關機制。 

  

(v) 主席表示，區議會每年都有討論撥款分配安排，而現時只是考慮

是否需要更有規範地進行檢討程序。她另指出本區議會曾就寵物

公園的議題邀請地區團體∕持份者參與討論。 

  

(vi) 伍婉婷議員表示，有關指引旨在將本區議會的現行做法更程序化

及規範化。她同時指出，因合作多時及往績良好而被列為指定團

體的說法並不客觀。指定團體一般都是在區內服務特定對象及有

一定代表性的團體，而且區議會並不是審核團體工作表現的部

門，區議會與團體都是以伙伴關係合作。因此，她建議向總署提

出修訂相關字眼。 

  

(vii) 鍾嘉敏議員表示，本區議會在每個財政年度都會討論撥款分配安

排，其中亦有預留撥款予特定地區團體。雖然未有明顯的檢討程

序，但實際上每年均有進行討論及檢討安排。她續指出文件上未

有明確說明提供指引的目的，另附錄一及附錄二的用詞可能有矛

盾。 

  

   
43.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補充，總署將有關指引提交予 18 區區議會參考。區

議會可考慮使用總署提供的指引或按各區的情況靈活處理。雖然委員亦指

出本區議會每年都會討論撥款分配安排及給予指定團體的預留撥款，但亦

可考慮是否按主席剛才的建議在每屆進行更規範化的檢討。此外，區議會

可考慮透過公開邀請(例如網上邀請信)或局限性邀請(例如郵寄信件予部份

團體)，遴選團體與區議會合作。如果認為不適合作公開邀請或局限性邀

請，議會應把有關理據記錄於相關的會議記錄內。 

  

   
44. 委員就此撥款申請有以下意見∕提問：   

(i) 有委員表示，現時尋找團體協助籌辦活動已十分困難，事前的籌

備工作亦相當繁重，如需於籌辦活動前再作出公開邀請或局限性

邀請，將會大大增加民政事務處的工作。另外，團體一向都會就

協辦∕合辦的活動申請出席會議講解活動詳情，再由委員會討論

及通過有關申請。她續詢問總署推出有關指引是期望議會作出什

麼形式的記錄，而不遵從指引會有什麼影響。 

  

(ii) 鍾嘉敏議員表示，各區議會的運作及撥款指引都有所不同，所以

文件對本區議會頗為不公道，而有個別字眼亦令人感覺不良好。

她續指出，團體申請區議會撥款時，須於申請表上填寫是否首次

申請區議會撥款及最近 3 次的申請詳情，可見本區議會有就此作

出檢討。同時，區議會亦有與新團體合作籌辦活動，集思廣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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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早期以民政事務處為主要合作伙伴，社區活動都是與民政

事務處合辦，而其他團體則以協辦形式合作；近年民政事務處的

角色轉為協辦機構，區議會大多與地區團體∕非政府機構合辦活

動。如果審計署認為現時的運作欠佳，可考慮改由民政事務處擔

任主要合作伙伴的運作模式推行活動，並增加有關人手。 
(iii) 副主席表示，本區議會與社區團體的合作方式行之有效，亦有良

好的審批制度。除了邀請區內有認受性的團體合作外，區議會亦

歡迎有意舉辦地區活動的其他團體與區議會合作。因此，他建議

於區議會網頁登載邀請通知。 

  

(iv) 主席表示，總署應協助為 18 區區議會作整體宣傳，如團體有意與

區議會或其屬下委員會合作，可自行聯絡各區區議會。同時，她

建議委員會備悉文件，再提交予第十六次灣仔區議會會議作討論。 

  

(v) 周潔冰博士請灣仔民政事務專員向總署查詢文件的目的、討論方

向及是否政策措施等問題，以供議員於區議會會議作討論。 
  

   
45.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回應，文件所述的建議安排是良好做法指引，並不

是硬性規定區議會採納。各位委員可以參考藝術文化專項撥款公開邀請團

體申請的運作作為參考，於區議會網頁登載邀請通知，以履行良好做法指

引的建議。區議會並非需要就每個活動逐一發出邀請通知，而是可以一次

性地為每年度區議會屬下委員會的活動發出公開邀請及∕或局限性邀請。

如果議會決定不作出公開邀請∕局限性邀請，就會把有關理據記錄於相關

的會議記錄內。是項文件旨在確保遴選過程公開透明，同時亦希望各區議

會在參考文件後，配合各區的情況，決定合乎區情的良好做法。 

  

   
46. 有委員表示，有委員會主席曾邀請地區團體合辦活動，但後來另有地

區團體表示有意合作，而委員會最後以協辦方式與該團體合作，事情得以

圓滿解決。她認為引入指引後可協助避免同類型情況發生，但是有關指引

的內容太簡短，應包括委員剛才提出的建議。 

  

   
47.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補充，指引中的邀請安排並非要區議會屏棄現時行

之有效的做法，而是希望可能相輔相成，使遴選過程更加公開透明。委員

會亦可以審視團體申請的活動計劃是否適合於區內籌辦。 

  

   
48. 伍婉婷議員表示，合作團體與指定團體不同，而大部分區議會撥款資

助舉辦的活動都不是由委員會主席邀請團體合辦的。合作籌辦活動的團體

都有獨特的專長及創意，如有關團體認為有能力參與籌備相關活動，可遞

交申請文件，供委員會考慮；同時議員亦可協助反映有關意見，以免引起

誤會。因此，她認為有關情況是溝通問題，與指引無關。 

  

   
49. 主席表示，據了解，特定團體是在 1982 年民政事務總署推行地方行政

而成立的 5 個團體，包括校長聯會、文娛康樂體育會、體育總會、婦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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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女童軍會，但未能確定文件所指的指定團體是否同樣意思。 
   
50. 經討論後，委員會備悉文件，並通過提交予第十六次灣仔區議會會議

再作討論。 
  

   
[楊雪盈議員於五時正離開會議；鍾嘉敏議員於五時十分離開會議；李碧儀
議員於五時二十分離開會議。] 

  

   

第 7項：下次會議日期   

51.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將於 2018 年 6 月 21 日(星期四)舉行。議事完畢，

會議於下午五時三十五分結束。 
  

 
 
 

  

灣仔區議會秘書處 
二○一八年六月 
 
本會議記錄於二○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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